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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借拒缴物业费表达不满，物业和业主陷入共损局面的背后：

不不少少小小区区业业主主委委员员会会职职能能缺缺失失

2013年，淄博市发布修订后《淄
博市物业管理办法》，《办法》要求
在当前业主民主意识较薄弱的情
况下，政府须大力推动业主大会及
业委会的筹建和运作。

市房管部门有相关负责人说，
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
务企业“三位一体”的物业管理模
式是做好物业管理工作和业主自
治工作的“一剂良药”。因此，《办
法》对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和社区
居民委员会的物业管理职责进一
步进行了明确和强化。

《办法》第6条明确规定，“街道
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指
导本辖区业主大会成立和业主委
员会换届工作，监督业主大会和业
主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协调辖区
内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社区服务
的关系，调解处理物业管理纠纷。
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指导、监督业
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依法开展业主
自治管理，协助街道办事处、镇人
民政府开展社区管理、社区服务中
与物业管理有关的工作。”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政府须大力推动

业委会筹建运作

根据《淄博市物业管理办法》规
定，业主大会的召开及业主委员会的
选举，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首先，召
开业主大会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业
主已入住面积比例达到50%以上；业主
已入住户数的比例也须达到50%以上；
自首位业主入住之日起满两年且已入
住户数的比例达到25%以上。建设单
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10%以上业主联
合签名，可以向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
府提出成立大会的书面申请。

符合召开业主大会条件的，街道
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受理申请
30日内组建业主大会筹备组。筹备组
由7人以上(单数)组成，由建设单位、物
业服务企业、业主、街道办事处、镇人
民政府、社区居委会等派人组成，其中
业主所占比例不低于筹备组总人数的
二分之一。筹备组成立后须公示10日。

由筹备组确定业主大会召开时间
地点和内容，草拟相关规约，制定相关
业委会选举办法。并在业主大会召开
前15日公示。筹备组成立后60日之内召
开业主大会，并选举业主委员会。业委
会有3-11人组成，任期每届5年。

本报记者 刘光斌

业主委员会

选举流程

长期拒缴物业管理费往往演化成两损而无一利的局面，业主的某些合理诉求无处得到回应，物
业公司持续亏损，小区的物业服务水平一降再降，更多业主随之加入拒缴者的行列。物业与业主的纠
纷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但此类问题久治不愈，业主委员会职能的缺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2013年推行的《淄博市物
业管理办法》强调“业主自治”，
并规定在淄博实行社区居民
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
务企业“三位一体”的物业管
理模式。这意味着，当业主遇
到问题后，可以反映给业主委
员会，通过业主委员会从中协
调解决问题。

然而事实上，业主大会及
业主委员会在目前小区内的
作用并不明显，有的小区甚至
直到现在都没有顺利成立业
主委员会。“我们的业主委员
会是2013年为了更换物业才选
举出来的。”张店华光路一小

区业主委员会的负责人金女
士说，当初很多人互相不认
识，也没有兴趣，只能是在当
地街道办和居委会的协调下，
每个居民楼找到一个代表，选
举出了业委会。“事实上，我们
现在就是自家背着干粮在为
大家做事，而且能发挥的作用
太小。”金女士说。

有的小区甚至无法成立
合法的业主委员会。在张店和
平路一小区，2013年，当地街道
办和居委会曾经联合小区物
业共同推动了业主委员会的
选举工作，但是最终结果却不
了了之。“想要进入业主委员

会的是那些拒缴物业费的人，
而缴纳物业费的业主积极性
又不高。但是只有正常缴纳物
业费才有资格，因此那个业委
会便就此流产。”一位参与当
时业委会筹建的物业工作人
员说。

“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
职能的缺失虽然不是很多问
题的原因，却是问题不断陷入
僵局的重要因素。其后果便
是，业主在遇到物业服务的问
题时，只能独自与物业公司或
开发商协商，缺乏从法律程序
到话语权力量的支持。”一位
业内专家评论说。

现状：小区业委会要么没有要么难以发挥作用

“一个社区的和谐需要业
主和物业来共同维护，因此出
现问题后，就需要双方各退一
步。”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社
会学系教授刘海鹰认为，物业
公司与业主之间的纠纷需要
双方以沟通的心态共同处理，
任何一方的强硬态度都不利
于事情的解决。“在业主委员
会上，就更不能为了对抗而成

立，业主需要从日常自我管理
的角度参与业委会的创办，这
是一种真正的民主精神，是需
要时间进行宣传培养的。”

“业主和物业公司的纠
纷，很多时候，无法分清谁是
谁非。在两者纠纷的恶性循环
中，都是这场纠纷的受害者，
而那些按时缴纳物业费的业
主也要为拒缴者的行为埋单，

这是不公平的。”山东长城长
律师事务所律师孟雪认为，拒
缴物业费是过于简单粗暴的
纠纷处理方式，因为业主与物
业公司存在合同关系，这种行
为一般不会受到法律支持。

“社区纠纷的合理解决渠
道才是打破纠纷恶性循环的关
键，但鉴于目前业主委员会的
弱势作用，当前的物业纠纷很

难有所改善。”孟雪说，业主本来
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在解聘不
满意的物业，选择有信誉、服务
优良的物业，但是没有业委会，
又谈何更换呢？因此广大业主
需要进一步增强法制维权意识
和集体意识，寻求政府帮助，推
进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成
立和工作。

本报记者 刘光斌

专家观点：

业业主主物物业业和和谐谐离离不不开开给给力力的的业业委委会会

案例：

半数业主欠费

物业最终退出

在张店华光路附近一小区，便
有多名业主因房屋管道漏水而与
原物业开始了长期对峙的局面。

“光漏水就发生了两次，可我找到
物业，让他们修理管道，得到的回
应却是责任不在他们。”该小区业
主冯先生说。该小区物业公司与开
发商名字相同，他认为两家公司属
于同一家企业，房屋质量出问题，
就应该找物业公司处理。可两家企
业独立运营，物业公司并不肯为它
的兄弟单位埋单。

“作为个体，同一个企业协商
几乎没有任何结果。而走法律途径
费时费力，拒缴物业费就是想要让
物业改善服务。”冯先生说。在该小
区，拒缴物业费的业主不在少数。
有的因家中失窃，有的因车位纠
纷。拒缴物业费成为业主表达不满
和寻求补偿的普遍方式。

冯先生所在小区原物业的一
位工作人员说，亏损期间，物业费
缴纳率常常不到50%，且大多数业
主习惯两月甚至更长时间缴纳一
次，很多公共事务都会只能由物业
先行垫付。于是物业公司不断缩减
开支，小区的物业管理水平持续走
低。越来越多的业主开始加入拒缴
物业费的行列，物业与业主的纠纷
进入恶性循环。2013年10月份，该物
业终于抵挡不住亏损的压力，选择
从该小区退出。

本报记者 刘光斌

一名业主在小区内查看物业公司公示的相关规章。 本报实习生 李洋 摄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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